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巴川街道办事处
关于调整设立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委员会 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减灾委员会 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消防安全委员会的通知

巴川办〔2021〕23号
各村（社区）、办（所、中心、大队）、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镇街机构设置的实施意见》（铜梁委发〔2019〕13号）结合街道实际，根据工作需要，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调整设立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委员会、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减灾委员会、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消防安全委员会，现将具体情况通知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1、 街道安委会

组成人员

主  任：蒋  伟、赵  洪

副主任：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主要职责

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区委、区政府安全生产决策部署，研究并推动落实全街道安全生产重大举措，协调指导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全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实施全街道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奖惩，组织开展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各成员单位安全生产职责根据区委、区政府有关规定明确的职责确定。

二、街道减灾委

组成人员

主  任：蒋  伟、赵  洪

副主任：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划；落实重庆市防灾减灾救灾相关工作要求；研究制定全街道防灾减灾救灾规划及相关规章制度；统筹协调全街道自然灾害防治工作重大事项及督导检查、评估考核工作；指导各单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

街道减灾委下设各指挥部

（一）街道应急指挥部。

组成人员

指 挥 长：蒋  伟、赵  洪

副指挥长：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街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负责日常工作。瞿洪兼任办公室主任。街道应急指挥部下设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 4 个专项指挥部。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区减灾委决策部署，统筹协调 4 个专项指挥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统筹推进、调查评估全街道自然灾害防治和抢险救援工作，组织指导全街道自然灾害抢险救援，组织实施重大自然灾害抢险救援。

（二）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组成人员

主  任：蒋  伟、赵  洪

副主任：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瞿洪兼任办公室主任，刘定航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森林防灭火法律法规的宣传实施；协调解决全街道有关森林防灭火的重大问题；督导建立全街道森林防灭火责任制，组织森林防灭火工作检查；指导全街道各级森林防灭火队伍组建，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组织和指挥森林火灾扑救。

（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

组成人员

指 挥 长：蒋  伟、赵  洪

副指挥长：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由瞿洪兼任办公室主任，刘定航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统一领导指挥全街道的洪旱灾害防治、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制定防汛抗旱规划、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组织防汛抗旱知识与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等。

（四）街道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

组成人员

指 挥 长：蒋  伟、赵  洪

副指挥长：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由瞿洪兼任办公室主任。

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地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指导和检查全街道地震、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指导和检查全街道地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急准备工作和抗震救灾工作；建立完善信息共享、协作联动机制，建立与部队之间的工作协同制度；负责启动街道级突发地质灾害和地震应急响应，研究制定应急处置措施；组织、指挥、协调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地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收集、掌握地质灾害有关信息，发布突发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和地震信息，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工作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指导协调各单位开展抗震救灾、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五）街道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

组成人员

指 挥 长：蒋  伟、赵  洪

副指挥长：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由瞿洪兼任办公室主任。

主要职责

负责统筹组织全街道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研究制定全街道气象灾害防御工作重大政策，协调解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和指导各单位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三、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

组成人员

主  任：蒋  伟、赵  洪

副主任：赵  兵、汪伯伦、冉朝玉、古洪斌、刘兴明、周良群、童  渝、黄  怡、瞿  洪、刘定航

成  员：党政办、人大办、党群办、工会、财政办、经发办、应急管理办、民政和社区事务办、纪工委办公室、文化中心、平安建设办、司法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拆迁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社区事务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城市提升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产业培育中心、市政大队、食药监所、巴川派出所负责人

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负责日常工作。瞿洪兼任办公室主任。
主要职责

贯彻党和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区委、区政府消防安全决策部署，研究并推动落实全街道消防安全工作重大举措，协调指导解决消防安全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全街道消防安全工作，组织实施全街道消防安全工作考核奖惩，组织开展较大及以上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各成员单位安全生产职责根据区委、区政府有关规定明确的职责确定。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巴川街道办事处

2021年6月10日

巴川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                    2021年6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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